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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師長推薦函 
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學人才培育計畫師長推薦函 

推薦學生 
 學生目前

就讀學校 

 

修讀計畫 
 

注意事項 

 推薦人限申請人本人所就讀國中或高中職老師，手寫或電腦打字皆可。 

 學生可以自我撰寫推薦函，但仍須於底下給就讀學校老師簽名。 

 推薦函須掃描/拍照後，報名時，回傳至資格審查文件中。 

 

推薦程度（請勾選） 

 
服務單位/學校：      
推 薦 人 職 稱：       
推 薦 人（簽名）：        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□ 極力推薦 

□ 推薦 

□ 勉予推薦 

 


